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吴佳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绍红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６

，

２２８

，

８０３

，

２３３．７３ １６

，

８４７

，

６３６

，

２０１．８４ －３．６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４

，

４５３

，

０４９

，

７５０．６８ ４

，

３８３

，

９５７

，

６７６．８８ １．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２８ ５．２０ １．５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８６

，

１５７

，

６０４．６５ －１３９．３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２ －１３２．９９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９

，

０９２

，

０７３．８０ ６９

，

０９２

，

０７３．８０ １１．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８ －１１．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７ ２．７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０８ －１１．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５６ １．５６

减少
０．１２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０ １．４０

减少
０．０３

个百分
点

注：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收购了本公司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湖南骏泰

浆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骏泰浆纸”）

１００％

股权，由于本公司与骏泰浆纸的控股股东皆为泰格

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本公司上述收购为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本公司在编制比较报表时，对合并资产负债表期初数及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上年同期数进行了

调整。 上年同期财务指标也进行相应调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６

，

８２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７６

，

４７６．２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０

，

２５０．００

合计
７

，

３１６

，

２２６．２８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５７

，

２１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种类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

，

６１１

，

０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

，

８４８

，

５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２２

，

２２０

，

６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９

，

５６３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８３６

，

４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１

，

３９７

，

１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１

，

３２８

，

３１８

，

９３３．２３ ２

，

３９１

，

４１７

，

６６８．３５ －４４．４５％

支付收购骏泰浆纸款项
、

归还部分长期借
款以及应付票据到期支付所致

应收账款
１

，

０６３

，

３１６

，

１４６．６９ ５２１

，

９３３

，

０６５．１１ １０３．７３％

主要是销售回款周期较长原因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１９

，

４２８

，

５２１．２０ ９７

，

０４１

，

６５６．４５ ２３．０７％

主要是本期新项目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９３

，

７８６

，

７１７．８７ １６２

，

８３３

，

３３６．５７ －４２．４０％

主要是本期已开票结算
应交税费

５３

，

９６４

，

４８９．４９ ３０

，

９２３

，

９１２．５３ ７４．５１％

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大幅度上升所致
应付利息

２７

，

６３９

，

７６６．５１ １４

，

２３７

，

７０５．７０ ９４．１３％

主要是计提借款利息未支付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１０８

，

９７３

，

９６５．８３ ５６０

，

４９１

，

４２５．３６ －８０．５６％

主要是合并骏泰浆纸调整期初数
４．８５

亿
元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２５９

，

２７８

，

７４４．８４ ４８９

，

２７８

，

７４４．８４ －４７．０１％

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在本期
已得到归还

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１

，

７１８

，

２４８

，

５７９．４２ １

，

１３３

，

０３０

，

８３１．３９ ５１．６５％

主要是去年同期年产
４０

万吨含机械浆印
刷纸项目

（

以下简称
“

４０

万吨项目
”）

处于
试生产状态以及销售价格有所上升所致

营业成本
１

，

３７５

，

６０３

，

０６３．７５ ８８２

，

３１７

，

０４２．６２ ５５．９１％

主要是去年同期
４０

万吨项目处于试生产
状态以及原材料价格有所上升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０

，

１３７

，

９６９．５５ ５

，

６２９

，

９１１．７２ ８０．０７％

主要是去年同期
４０

万吨项目建设进项税
额较大

，

而本期增值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５３

，

５２７

，

２３１．６９ ３４

，

９４９

，

０４７．６３ ５３．１６％

主要是
４０

万吨项目去年同期仍处于试生
产状态所致管理费用

１０１

，

２７７

，

３５６．９３ ６１

，

６７０

，

９９９．５１ ６４．２２％

财务费用
１１３

，

７９６

，

８１５．４３ ８７

，

２３７

，

２５６．４４ ３０．４５％

１－３

月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说明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９２２

，

０６５

，

８８４．０２ １

，

４８２

，

２０４

，

７６４．５８ －３７．７９％

主要是本期销售回款中现金回款
比例大幅度下降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９３

，

６５４

，

３９９．０２ ３５

，

４０４

，

３０５．３９ １６４．５３％

主要是同期
４０

万吨项目建设进
项税额较大

，

而本期增值税增加
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２７４

，

５９９

，

００９．６９ １０７

，

９４９

，

４６１．８５ １５４．３８％

主要是本期支付往来款较上年同
期大幅上升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０３％

主要是同期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６１

，

５５６

，

９１０．８３ ３５２

，

６３０

，

０５３．０５ －８２．５４％

主要是同期
４０

万吨项目处于试
生产期

，

支付项目款较多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４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主要是支付收购骏泰浆纸收购款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２

，

５９６

，

９７８．０９ １４

，

６９６

，

１３７．８９ －８２．３３％

主要是骏泰浆纸本期支付工程尾
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９６７

，

５６０

，

３５９．２９ ６２１

，

４６６

，

０８６．９３ ５５．６９％

主要是本期收到控股股东融资支
持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６９７

，

２９３

，

７１０．７７ ５２２

，

０８２

，

８２５．６５ ２２５．１０％

主要是本期大部分贷款到期归还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１４

，

２３６

，

７４１．７３ ５

，

６０１

，

９６５．７１ １５４．１４％

主要是本期支付筹资顾问费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１５９

，

３５６

，

１４１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上市流

通，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３１

，

６０２

，

８９７

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上市流通。

２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以配股募集资金支付完毕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

款，该公司已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３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控股股东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整体改

制重组为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

商变更登记。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更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别承诺及其履行情况：自

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个月期满后，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此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

过百分之十；在其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且在

４８

个月锁定期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股份的出售价格不低于每股

６．５

元；如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有关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愿意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承担违约责任并接受相应的处罚，并将出售该部分股票所得的全部金额作为

违约金支付给岳阳纸业。在公司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配股等导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

变化时，上述最低出售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现

１．５

元），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现

０．８

元），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１０

股派现

０．２

元、送

１

股、转增

４

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每

１０

股派现

０．１

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后，上述最低出售价格调整为每股

４．１１

元。］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按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可分配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６

，

４６４

，

０４３．４４

元，按

１０％

提取任意

盈余公积金

６

，

４６４

，

０４３．４４

元，以公司总股本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２５

元

（含税）。 ”该方案尚需

４

月

２０

日股东大会审议。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佳林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张家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６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第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海

南省三亚市亚龙湾度假区华宇皇冠假日酒店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廖朝晖女士、吴强先生已辞

去董事职务），

５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袁祖荣董事、岳意定独立董事因公务出差未出席会议，已分别

书面授权罗选国董事、彭锡明独立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由李智勇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所议事项表决

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事项尚须获得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李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收到副董事长、董事廖朝晖女士的辞职申请，辞职自公司董事

会收到申请时生效，廖朝晖女士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李军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本次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李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事项尚须获得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侯启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收到董事吴强先生的辞职申请， 辞职自公司董事会收到申请

时生效，吴强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侯启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 本次公司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侯启雄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其教育背

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事项尚须获得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张家界国际大酒店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七、审议通过《关于王安祺先生辞去公司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收到公司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王安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王安祺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在公司所任全部职务。 根据王安祺先生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

会同意王安祺先生的辞职请求。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经董事长李智勇先生提议，

在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指定公司财务总监苏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尽快

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对王安祺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及突出贡献表示感谢。

表决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附件一：章程修订案

一、原第四条进行修改

修改前：“公司中文名称：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为：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 ＪＩ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ＬＴＤ

。 ”

修改后：“公司中文名称：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为：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 ＪＩ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ＬＴＤ

。 ”

二、原第六条进行修改

修改前：“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０

，

０３５

，

４１７

元”

修改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元”

三、对原第十九条进行修改

修改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２０

，

０３５

，

４１７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２２０

，

０３５

，

４１７

股，其他

种类股

０

股

修改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股，其他

种类股

０

股。 ”

附件二：李军先生的简历

李军，男，

１９６５

年，大学文化，中国共产党。 曾任市征稽处处长，武陵源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 现任公园管理处处长，公园党委副书记。 李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三：侯启雄先生的简历

侯启雄，男，

１９６２

年，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协合乡政府财政所副所长、武陵源财政局副局

长，现任武陵源旅游产业公司董事长。 侯启雄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张家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７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三）

４

、会议召开方式：由于会议现场的网络系统不稳定，截至会议召开时无法确保符

合网络投票的条件，因此本次股东大会仅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举行。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张家界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２

、提案名称：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６

）《关于预计负债转回的议案》；

７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８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关于补选李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

）《关于补选侯启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３

、披露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４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张家

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七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深交所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深交所股票账户卡。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深交所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

人办理时须持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深交所股票账户卡；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五）

３．

登记地点：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路中信建投大厦五楼 邮编：

４２７０００

电话：

０７４４－８２８８６３０

传真：

０７４４－８２９０２１８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路中信建投大厦五楼

电话：

０７４４－８２８８６３０

传真：

０７４４－８２９０２１８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理本人（本公司）出席张家界旅

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事项进行审议：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６．

《

关于预计负债转回的议案
》；

７．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

８．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９．

《

关于补选李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补选侯启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张家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８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收到公司常务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王安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王安祺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在公司所任全部职务。 根据王安祺先生的实际情况，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其辞职请求。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在公司聘任

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财务总监苏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尽快聘

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对王安祺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及突出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张家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９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接到廖朝晖副董事长、吴强董事的辞职申请，廖朝晖女士、吴强先生因个人

理由，已提出辞任本公司董事职务，辞职自公司董事会收到辞职申请时生效。 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提名李军先生、侯启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将上述议案提

交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３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张家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０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７００－１０００

（

万元
）

－８７．４

（

万元
）

９０１％－１２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２－０．０３

（

元
／

股
）

－０．００２

（

元
／

股
）

１１００％－１６０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公司新增子公司张家界市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公

司盈利能力大幅度增强；

２

、

２０１０

年我公司处置临湘山水、浏阳山水、猛洞河、坐龙峡、德夯五个持续亏损的子公司，因此

２０１１

年我公司亏损幅度较往年大幅度减小。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度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上海证券报》、

《证劵时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资讯

网），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十八日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对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

查，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存

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

３９７５５．５

万元的涉讼担保已经全部解除，并于

２０１０

年相继完

成了猛洞河公司、坐龙峡公司、德夯公司等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但为原两子公司所作担保仍未解

除，该保证项下借款余额

１

，

４０７

万元并早已于

２００７

年到期，且原两子公司并不具备还款能力。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与湘西芙蓉镇景点圈旅游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点圈公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猛洞河公司

１００％

股权、坐龙峡公司

１００％

股权、德夯公司

８０％

股权，鉴于公司

为猛洞河公司、德夯公司

１４０７

万元逾期贷款所做的担保，同时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８

月

６

日办理以上公司的股权过户手续同时办理了猛洞河公司、 德夯公司的工商出质登

记，截止目前债权银行仍未启动法律程序要求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就是债权银行要求公司履行担保

责任本公司也可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们认为不可能出现公司为以上担保承担或有负

债的可能。

独立董事：岳意定、王飞亚、彭锡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下称 “本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李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关于提名侯启雄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名董事候选人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李军先生、侯启雄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 董事会已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该候选人进行选举表决。 经审阅李军先生、

侯启雄先生的个人简历，未发现该候选人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我们认为，本次董事提名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候选人具备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故同意本次提名。

独立董事：岳意定、彭锡明、王飞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
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
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袁祖荣 董事 因工作原因出差 罗选国
岳意定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出差 彭锡明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李智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向秀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总资产
（

元
）

２０７

，

２７６

，

２５３．５３ ２５５

，

０７４

，

５２５．２９ －１８．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２

，

９４１

，

１２２．２８ －１０

，

０３１

，

５３８．２４ －１２８．６９％

股本
（

股
）

２２０

，

０３５

，

４１７．００ ２２０

，

０３５

，

４１７．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０５ －１２８．６９％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７

，

７１９

，

５３５．７２ １０

，

２１０

，

５３６．８７ －２４．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

，

９０９

，

５８４．０５ －４

，

６３３

，

９９１．１３ －１７９．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

，

９６８

，

８８０．６２ －２

，

４９９

，

６８６．５５ －１９５．８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１ －４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０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０．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６１

，

４７９．７４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６３５．２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２５２．２５

合计
－１６２

，

８６２．７２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５

，

５３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０１

，

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

１１

，

００１

，

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８７７

，

４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
４

，

１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５０８

，

１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朱禹霖
２

，

０９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主营业务收入
７

，

６８４

，

９２２．８２

元
，

较上年同期
１０

，

１９３

，

６９６．８７

元减少了
２

，

５０８

，

７７４

元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０

年公司处置了五家公司
，

本
报告期减少了已处置的五家公司的经营收入

；

另外张国际大酒店正在进行改造工程
，

较去年同期相比经营收入下降
。

２

、

营业外收入
１０

，

２７１．６３

元
，

较上年同期
８

，

１０７

，

３５２．９７

元减少了
８

，

０９７

，

０８１．３４

元
，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因偿还长沙光大银行逾期
贷款

２２２４

万元
，

获得
８０８．１６

万元贷款利息的债务豁免
，

本报告期内没有该项营业外收入
。

３

、

主营业务成本
７

，

０６１

，

８１１．７５

元
，

较上年同期
８

，

４３９

，

４２５．１３

元降低了
１

，

３７７

，

６１３．３８

元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公司处置五家公司
，

本
报告期内减少了已处置的五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

。

４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９３

，

１３３．６８

元
，

较上年同期
５４８

，

３１５．５７

元降低了
５５

，

１８１．８９

元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公司处置五家公司
，

本报告
期内减少了已处置的五家公司的营业税金

。

５

、

财务费用
３

，

２０９

，

７５３．８６

元
，

较上年同期
４

，

７１０

，

３１２．９２

元降低了
１

，

５００

，

５５９．０６

元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０

年解决了张国际的
２９８０

万元
的逾期贷款

，

利息减少了
１

，

２８３

，

２００

元
，

本报告期内没有该项费用
；

另
２０１１

年公司处置五家公司
，

本报告期内减少了处置的五家公司的
财务费用

。

６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９６８

，

８８０．６２

元
，

较上年同期
－２

，

４９９

，

６８６．５５

元减少了
４

，

４６９

，

１９４．０７

元
，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２

，

３０３

，

２００

元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２

，

９２４

，

８００

元
，

２０１１

年处置五家公司影响
１

，

０６２

，

２００

元
。

７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２

，

９４１

，

１２２．２８

元
，

较上年同期
－１０

，

０３１

，

５３８．２４

元减少了
１２

，

９０９

，

５８４．０４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０．１０

元
，

较上年同期
－０．０５

元减少
０．０５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９０９

，

５８４．０５

元
，

较上年同期
－４

，

６３３

，

９９１．１３

元减少
８

，

２７５

，

５９２．９２

元
，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因偿还长沙光大银行逾期贷款
２２２４

万元
，

获得
８０８．１６

万元贷款利息的债务豁免
。

本报告期没有该项营业外收入导致业绩大幅下降
。

此外由于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工作在报告期末未全部完成
，

因此注入资产一
季度损益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

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

天职湘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２５

号
）：

张股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的流动负债高于资产总额
９５５

万元
。

张股公司存在上述可能导致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的事项

，

虽然在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
，

但其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依据
《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

１５０２

号̈
Ｄ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规定
，

我们在审计报告的强调事项段中进行说明
，

提醒财务报表使用人关注
。

２．

、

解决情况
：

为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公司在
２０１０

三季度起积极推进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
，

该项工作在报告期内取得了很大进展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公司定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张股公司和张
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３２

号
《

关于核准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张
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和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３３

号
《

关于核准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已完成标的资产
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环保客运
”）

的股权过户手续
。

环保客运公司资产注入公司后
，

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
利能力均得到彻底改观

，

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事实上已完全消除
。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张股公司与经投集团
、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共同签订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二
）

履行情况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张股公司和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３２

号
《

关于
核准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和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３３

号
《

关
于核准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
复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已完成标的资产张家界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环保客运
”）

的股权过户手续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

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

张
家界市金龙房地产开
发公司实际权益承继
者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

法定承诺
：

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
：“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所持股份

。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张家界市经济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张经投
”）、

张家界市金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实际权益承继者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承诺

：“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的规定限售期满后
，

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

公司非流通股东的
股份已经按照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的法
定承诺内容进行了
相应时间的锁定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土地房产
公司

、

张家界市武陵
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

张家界国家森
林公园管理处

（

一
）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经投集团承诺

：

本次认购的张股公司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之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

此外
，

经投集团还承诺
，

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
持有的张股公司股份在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经投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也不予上市交易或转
让

。

为保证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可行性
，

武陵源旅游公司与森林公园管理处均承诺
：

在本次交易中所
认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

此外
，

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及收购人
———

经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

土地房产公司承诺
，

已经
持有的本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股股票在收购事项完成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

（

二
）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作为张股公司的控股股东

，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为了维护张股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

避免与张股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

经投集团承诺
：

“

一
、

截止本承诺签署日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公司或分支机构均未从事与张股公司同类或相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二
、

未来本公司亦将不会通过设立任何控股公司或分支机构及其他方式从事与张股公司同类或
相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

三
）

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作为张股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为了减少并规范
与张股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

，

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

经投集团承诺如下
：

“

一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张股公司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及董事权利

，

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
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二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与张股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
的关联交易时

，

保证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本公司和张股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
定及安排

，

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
、

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

（

四
）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经投集团作为张股公司的控股股东

，

为了维护张股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经投集团承
诺

：

“

在张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

本公司承诺保证张股公司做到人员独立
、

资产独立
、

业务独立
、

财务独立和机构独立
；

不占用
、

支配张股公司的资产或以任何形式干预张股公司对其资产
的经营管理

；

不干预张股公司的财务
、

会计活动
；

也不以任何方式侵犯张股公司的独立经营管理
；

严格
遵守对张股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

，

不以任何方式侵犯张股公司和张股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

保证
张股公司董事

、

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将严格遵循法律
、

法规和公司
《

章程
》

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

并且
不以任何方式干预张股公司的人事选举和人事聘任

。 ”

（

五
）

关于环保客运调度大楼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承诺函
针对本次拟注入标的公司环保客运所拥有的调度大楼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

，

环保客运原
控股股东经投集团已出具相关承诺

，

承诺如因该等瑕疵导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利益遭受损失
，

经投集团将就上市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数额予以全额赔偿
。

（

六
）

关于对环保客运固定资产更新资金需求提供支持的承诺
经投集团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环保客运目前车辆等固定资产成新率较低

，

未来一
段时间可能存在固定资产更新方面的资金需求

，

作出如下承诺
：

“

在环保客运公司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固定资产更新需求
，

将影响其正常经营和业绩的情况下
，

本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保证其资金需求

：

１

、

运用本公司自有资金
，

通过委托银行贷款方式
，

对环保客运
进行资金支持

；

２

、

在本公司自有资金紧张
，

不足以满足对环保客运公司资金支持的情况下
，

通过对环
保客运申请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方式

，

保证环保客运公司正常的固定资产更新的资金需求
。 ”

（

七
）

关于过渡期损益的承诺
根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目标公司所产生的利润由张股公司
享有

，

亏损由经投集团
、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按各自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
。

损益
的具体金额以张股公司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
专项审计确定

。

经投集团承诺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有
，

标
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公司

、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依各自持股比例承担
，

其中本公司承担标的资产中环保客运亏损额的
５１％

。

标的资产过渡期发生的亏损由本公司按照前述比例向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 ”

武陵源旅游公司承诺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
有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公司
、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依各自持股比例承担
，

其中本公司承担标的资产中环保客运亏损额
的

３０％

。

标的资产过渡期发生的亏损由本公司按照前述比例向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 ”

森林公园管理处承诺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
有

，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单位
、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依各自持股比例承担
，

其中本公司承担标的资产中环保
客运亏损额的

１９％

。

标的资产过渡期发生的亏损由本公司按照前述比例向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
足

。 ”

（

八
）

关于标的资产业绩补偿的承诺及协议
１

、

交易对方对标的资产业绩补偿的承诺
作为

“

张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对象
，

经投集团
、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
管理处对于标的公司环保客运的业绩作出如下承诺

：

若本次交易完成后第三年末
，

环保客运三年合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经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湘资国际评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８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所预测的环保客运公司三年合计的净利
润数额

，

上述交易对方将按照各自在环保客运公司的原持股比例计算股份补偿数
，

由张股公司从上述
交易对方处回购并注销

，

具体补偿方式在张股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

》

中约定
。

（

九
）

上市公司与经投集团
、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签订了
《

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

》，

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盈利补偿事项进行了约定
，

主要内容如下
：

（

１

）

净利润预测数
湘资国际评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８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采用收益法预测环保客运在未来的盈利情况如
下

：

项目
＿

预测数据
（

单位
：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净利润

＿４

，

８５８．９０＿５

，

１８２．６０＿６

，

４０６．７６＿６

，

３９２．２４

（

２

）

实际净利润数额的确定
１

）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

张股公司将直接持有环保客运
１００％

的股权
。

２

）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
，

本次补偿测算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三个会计年度
，

即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
。

若本次交易未能如期在
２０１１

年度实施完毕
，

则上述补
偿测算期间将随之发生变动

。

３

）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
，

本次交易经张股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各方依据
《

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相关条款办理完毕资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

且张股公司向经投集团
、

武陵源旅
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之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
登记手续之日

，

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日
。

４

）

自本次交易完成后
，

在张股公司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

会计师事务
所

”）

进行年度审计之前
，

张股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环保客运自本次交易
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三个会计年度的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相关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
预测数的差额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确定

。

５

）

张股公司将测算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环保客运的实际盈利数与湘资
国际评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８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确认的环保客运净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
，

并聘请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

以下称
“

会计师事务所
”）

予以审核
，

并就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６

）

环保客运在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产生的实际盈利数的计算方法
，

应以
中国现行有效的会计准则为基础

，

并按湘资国际评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８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预测净利
润口径进行相应调整后计算确定

。

其中实际盈利数应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的环保客运当年实
现净利润数

。

（

３

）

补偿的实施
１

）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
，

如果环保客运在补偿预测期间每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湘资国际评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８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所预测的环保客运当年度的净利润数额
，

则差额部分将由经投集
团

、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将其本次认购的股份总数按各自对环保客运的原持股比例计
算股份补偿数

，

该部分股份将由甲方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

当年度回购股份数
＝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

认购
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２

）

补偿期限届满时
，

张股公司对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进行减值测试
，

如
：

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
则经投集团

、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另行补偿股份
。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

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３

）

经投集团
、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同意在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环
保客运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该专项审核意见的出具时间应不晚于甲方的年度审计报告
）

之日起
１０

日
内确定股份回购数量

，

并于两个月内完成股份回购及注销
。

４

）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张股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之盈利预测补偿事宜作出决议
之日前

，

如本次资产重组之每股发行价格由于张股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
、

送红股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
股或配股等除息

、

除权行为调整
，

本次回购之股份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
。

因上述承诺条件尚
未出现或者承诺期
限尚未届满

，

有待将
来承诺人根据情况
履行或继续履行

。

发行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
诺

）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７００．００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４０

增长
９０１．００％ －－ １

，

２４４．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 －－ ０．０３ －０．００２

增长
１

，

１００．００％ －－ １

，

６００．００％

业绩预告的说明
１

、

２０１１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

公司新增子公司张家界市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
，

公司盈
利能力大幅度增强

；

２

、

２０１０

年我公司处置临湘山水
、

浏阳山水
、

猛洞河
、

坐龙峡
、

德夯五个持续亏损的子公司
，

因此
２０１１

年我公司亏损幅度较往年大幅度减小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 公司董秘办办公室 电话沟通 投资者 询问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公司董秘办办公室 电话沟通 投资者 询问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９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

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庆炎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

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度内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将为本公司项目建设提供电缆，预计该年度日常性的关联

交易金额约

９５０

万元。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太平洋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和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详见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孙庆炎先生、吴斌先生和郑秀花女士回避表决，其余

６

名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议案赞成票

６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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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度，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预计从杭州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电缆”或“关联方”）采购电缆，采购金额约

９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孙庆炎先生、吴斌先生和郑秀花

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预计关联交易内容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１

年预计金额 ２０１０

年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电缆
杭州电缆

９５０ １．９１

小计
９５０ １．９１

公司上市后正在加快募投项目和精密冷轧薄板项目的建设工作， 电缆是公司项目建设所必须

的材料，因此

２０１１

年公司预计采购电缆的金额为

９５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９１

万元将有大幅增加。

（三）

２０１１

年初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没有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６

号大街

６８－１

法定代表人：孙庆炎

工商注册号：

３３０１９８０００００３８５４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电线、电缆（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一般

经营项目：服务：电线、电缆生产技术咨询；货物进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上述经营范围不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

的项目。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杭州电缆总资产

１６３

，

５４６

，

９３

万元、净资产

３３

，

５０８．９８

万元，全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７

，

５９４．８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６

，

５１８．５１

万元。

２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电缆为本公司控制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因此，本公司与杭州电缆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 履约能力分析

杭州电缆为国内规模大、品种全的电缆产品专业生产企业。 该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

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

１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按实际采

购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产品价格；如任何第三方的采购条件优于关联方所给予的条件，公司有权向第

三方采购。

（

２

）

２０１１

年公司预计从关联方采购电缆，采购金额约

９５０

万元。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在实际业务发生时按笔分别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正在加快募投项目和精密冷轧薄板项目的建设工作，电缆是公司项目建设所必须的。

公司关联方是国内规模大、品种全的电缆生产企业。 公司与关联方同处一个地区，向其采购可以有

效保证电缆产品质量同时节省运输成本，因此该项关联交易具有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均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

定价、交易，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的正常业务，有

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及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资

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

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提交了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 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对《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进

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众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２

、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太平洋证券认为：富春环保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且

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系因生

产经营需要而发生，并将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富春环保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９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浙江省富阳市浙江

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洪波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

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行为进行了核查后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拟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

董事发表了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实际，关联交易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议案赞成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此项决议通过。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孙庆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骆琴明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８４５

，

７８５

，

３７０．６９ １

，

９６６

，

１１７

，

３４９．４４ －６．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

，

７５０

，

１０５

，

３７０．６０ １

，

８２４

，

７６６

，

９６４．６６ －４．０９％

股本
（

股
）

４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０９ ８．５３ －５２．０５％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６７

，

８９８

，

６５２．２２ １９７

，

４７９

，

８１３．５９ ３５．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２

，

３３８

，

４０５．９４ ２３

，

３５５

，

４３８．４３ ３８．４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９

，

１０６

，

０９４．９２ ４４

，

５７３

，

０８０．３３ １０．１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２１ －４７．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１１ ０．１４６０ ３．４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１１ ０．１４６０ ３．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６％ ６．４８％ －４．７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６％ ４．７２％ －２．９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１

，

０５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稳健配置
０８０１ ４８１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沈毅

４７８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４６１

，

８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郑日桂

２２１

，

４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张江莉

２０６

，

７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京旺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０

，

０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依小伟

１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马骏

１８７

，

４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银河德普胶带有限公司

１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报告期内货币资金余额比年初减少
３１．０９％

，

主要系公司项目收购和项目投入所致
；

２

、

报告期内应收票据余额比年初增加
２０５．６％

，

主要系公司新收承兑汇增加所致
；

３

、

报告期内存货余额比年初减少
７４．１１％

，

主要系近期煤炭价格较高
，

减少库存所致
；

４

、

报告期内固定资产余额比年初增加
３１．８１％

，

主要系公司收购项目增加资产所致
；

５

、

报告期内在建工程余额比年初增加
９１．６４％

，

主要系公司募投项目和抽改背项目投入所致
；

６

、

报告期内无形资产余额比年初增加
３１．６７％

，

主要系公司项目收购中土地增加所致
；

７

、

报告期内应付帐款余额比年初减少
３２．５４％

，

主要系公司支付了部分项目和材料款所致
；

８

、

报告期内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增加
１８１．４７％

，

主要系工会经费未付所致
；

９

、

报告期内应交税金余额比年初减少
２４６．５３％

，

主要系公司收购项目中固定资产的设备增值税进项税增加所致
；

１０

、

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余额比年初增加
４６．５６％

，

主要系公司用汽和招标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

１１

、

报告期内股本余额比年初增加
１００％

，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转增股本所致
；

１２

、

报告期内未分配利润余额比年初减少
３１．３５％

，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分红派息所致
；

１３

、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
３５．６６％

，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销售业务增加所致
；

１４

、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
３３．１２％

，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销售业务增加成本增加所致
；

１５

、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５１．９６％

，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销售规模扩大增加费用所致
；

１６

、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７３．２２％

，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

１７

、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比去年减少
１８８．１３％

，

主要系公司已归还了借款所致
；

１８

、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减少
９０

，

９９％

，

主要系去年有增值税退税所致
；

１９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９９６．６９％

，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项目收购
、

募投和抽改背项目投资
所致

；

２０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２７３８．１９％

，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分红派息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

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浙江富春江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和
实际控制人孙庆
炎先生

。

公司其
他股东

：

杭州富
阳容大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

宁波
富兴电力燃料有
限公司

，

鄂尔多
斯市神煜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

宁
波茂源投资有限
公司

，

浙江省联
业能源发展公
司

。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孙
庆炎先生承诺

：

自本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
司股票

，

也不由本公司回
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

公司
其他股东杭州富阳容大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宁波
富兴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

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

宁波茂源投
资有限公司

，

浙江省联业
能源发展公司承诺

：

自本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

也
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
有的股份

。

报告期内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

２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３

，

１７５

，

６５７．３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市场需求增加
，

经营环境向好
，

公司产能扩大
，

销售增长
，

因此净利润将实现增长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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